
关于印发2026年全市生态环境领域专项执法检查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县（市、区）环保分局、高新区服务中心、局相关科室、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市城区生态环境监测站：
为全面推进2026年全市生态环境专项执法任务，根据《关于印发＜随州市2026年生态环境执法工作计划＞的通知》（随环字〔2026〕4号）有关要求，我局制定了2026年随州市《立交桥（水厂）国控站点大气污染风险隐患清查整治工作方案》、《表面涂装和铸造行业低效失效治理设施排查整治工作方案》、《加油站油气回收系统专项检查工作方案》、《移动源专项执法检查工作方案》、《城镇污水处理厂专项检查工作方案》、《表面涂装和铸造行业固体废物专项检查工作方案》、《建设项目“三同时”及自主验收专项检查执法方案》等生态环境领域专项执法检查工作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按要求落实。
附件：1.立交桥（水厂）国控站点大气污染风险隐患清查整治工作方案
2.表面涂装和铸造行业低效失效治理设施排查整治工

作方案
3.加油站油气回收系统专项检查工作方案
4.移动源专项执法检查工作方案
5.城镇污水处理厂专项检查工作方案

6.表面涂装和铸造行业固体废物专项检查工作方案

7.建设项目“三同时”及自主验收专项检查执法方案
                随州市生态环境局    
                        2026年5月9日    

附件1

立交桥（水厂）国控站点大气污染

风险隐患清查整治工作方案

为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改善我市环境空气质量，精准管控随州市立交桥（水厂）国控站点周边大气污染源，按照《随州市2026年生态环境执法工作计划》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工作范围及对象
本次清查整治工作共分两方面内容，一是对站点周边涉气污染源的清查整治，二是对2025年专项帮扶环境问题整改情况进行核查。
(一)站点周边涉气污染源清查整治

清查范围：聚焦市立交桥（水厂）国控站点周边500米核心区域，划定区域图，对区域内的涉气污染源开展“拉网式”清查，精准管控。

清查内容：重点检查污染源环保手续、污染治理设施情况，建立问题点位清单，对问题进行分类，做到底数清、情况明。

分类整治：排查情况及问题清单报送市局。对属于环保部门职责的环境问题，交办属地依法依规查处，实现问题清零。

(二)2025年专项帮扶环境问题核查

核查范围：2025年对市立交桥（水厂）国控站点周边工业企业专项帮扶期间，发现的涉及环保手续、治污设施环境问题的整改情况。
核查内容：环境问题是否已经完成整改，企业的整改资料是否属实。

严肃查处：对于对未按要求整改、拒不整改、虚假整改的单位，交属地严肃查处，必要时由市级提级查办。
二、检查工作安排

本次清查整治工作，由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统筹，各抽调曾都区分局、高新区服务中心两名执法人员组成2个专项检查组，开展现场清查工作。

(一)准备阶段（2026年4月）。支队划定清查区域图，制定现场检查表和问题台账表，明确各组清查范围。各地分局（服务中心）上报参与检查的执法人员。

(二)清查阶段(2026年5月)。利用1-2周时间，各组采用“步行+车辆+无人机”相结合方式，检查人员携带执法记录仪、便携式监测设备等装备，全程记录清查过程，必要时由城区监测站开展现场监测。对发现的问题现场核实，详细标注点位名称、地址、问题类型、责任主体等信息，制成问题清单。

(三)整治总结阶段（2026年5-8月）。支队总结本次专项清查整治行动，形成检查报告报送市局，并对下一步工作提出有效建议。对属于环保部门职责的问题，明确问题类型、点位、责任单位，交办曾都区分局和高新区服务中心依法依规查处，确保问题整改到位。问题整改及查处情况报送支队。
三、工作要求

(一)紧盯目标任务，压实工作责任

各单位要紧紧围绕站点达标、问题清零、长效管控、联防联控等核心目标，将本次清查整治作为大气污染防治重中之重，大气科做好清查整治工作的业务指导，支队统筹现场执法检查，城区监测站做好监测保障，曾都区分局和高新区服务中心落实好属地监管职责，不折不扣完成各项目标任务。
(二)坚持依法规范，提升整治质效

严格落实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坚持依法行政、文明执法、规范执法。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精准清查、精准施治、精准查处。既要严厉打击环境违法行为，又落实助企纾困要求。清查整治要统筹随机抽查、专项检查，实行综合查一次，避免重复检查、多头执法，切实提升整治实效。
(三)严守纪律规矩，强化督导问责

全体执法人员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廉洁自律各项要求，坚决杜绝吃拿卡要、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对组织不力、推进缓慢、敷衍塞责、整改落实不到位、问题反弹回潮的单位和个人，报送局机关党委严肃通报批评、追责问责，确保专项行动风清气正、取得实效。
请曾都区分局、高新区服务中心于2026年4月30日前报送参与本次工作的执法人员信息。

联络人：魏雅坤       联系方式：13667135752
附：1.立交桥站点散乱污清查区域图

2.立交桥站点周边散乱污现场检查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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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交桥站点散乱污清查区域图
[image: image1.jpg]



附2

立交桥站点周边散乱污现场检查情况表
	单位（点位）名称
	
	地址（门牌号）
	

	市场主体注册登记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经营范围

	
	
	

	环境保护情况

	手续
	环评
	

	
	验收
	

	
	排污许可
	

	污染防治
	大气

	
	涉气工艺（序）
	

	
	主要污染物
	

	
	主要原辅材料
	

	
	污染防治设（措）施
	

	
	其他环境保护问题

	
	


排（清）查人（签字）：


                 相对人（签字）：

附件2

表面涂装和铸造行业低效失效

治理设施排查整治工作方案

为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深挖表面涂装和铸造行业污染物减排潜力，解决两类行业污染治理设施运行低效、排放不达标等突出问题，推动行业绿色低碳转型，依据生态环境部低效失效大气污染治理设施排查整治相关要求及工业炉窑、VOCs治理技术规范，结合本地专汽和铸造行业发展实际，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生态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为依据，聚焦表面涂装行业（有喷涂作业的专用汽车及零部件制造、铸造、钢构企业）涂装、焊接、打磨工艺，铸造行业熔炼、浇铸、砂处理等关键产排污环节，坚持问题导向、分类施策、标本兼治原则，全面排查整治低效失效污染治理设施，推动企业实现治理设施规范化建设、标准化运行，切实提升行业污染治理能力和环境管理水平。

通过开展专项排查整治工作，全面摸清辖区表面涂装和铸造行业污染治理设施现状，建立问题清单、整改清单、销号清单，实现“淘汰一批、整治一批、提升一批”。淘汰无稳定达标能力、工艺落后的低效失效治理设施；整治装备简陋、运维不规范、监测缺失的治理设施；提升企业治理设施运行管理和自动化水平，确保辖区专汽和铸造行业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助力区域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二、重点排查内容

（一）排查范围

辖区内所有表面涂装、铸造行业企业，重点排查两类行业涉颗粒物、VOCs排放的污染治理设施，包括但不限于：
表面涂装行业：涂装工序VOCs处理设施，焊接/打磨工序的除尘设施，废水处理配套的废气收集治理设施；

铸造行业：熔炼炉、焙烧炉等工业炉窑的除尘设施，砂处理、落砂工序的除尘设施，涂装工序VOCs处理设施。

已评为国家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绩效分级A级或绩效引领性的企业，可不纳入本次排查范围。

（二）排查内容

对照国家及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污染治理技术规范，重点排查治理设施以下低效失效情形，发现问题一律纳入整治范围：
治理工艺低效：列入《国家污染防治技术指导目录》（2025版）低效类技术的14类治理技术（如颗粒物采用单一或组合的洗涤、水浴、文丘里湿法除尘净化工艺；VOCs采用光催化、低温等离子体等单一低效技术），治理工艺与污染物产排特性不匹配，去除效果差，无稳定达标排放能力；

设施运行不规范：设施简陋、关键组件缺失（如集气罩未覆盖污染面），配套设施未安装，自动化水平低，控制系统功能缺失，建设质量低劣；关键组件、参数未按技术规范运行（如活性炭吸附箱未填满、风速与治污设施不匹配）；设施日常维护不到位（如活性炭未及时更换、滤袋未定期）；管理台账记录不全、不规范；

监测监控缺失：未按要求安装自动监测设备，手工监测频次不足、数据失真，监测点位设置不规范，存在干扰监测、篡改/伪造监测数据等行为；

无组织排放管控薄弱：产排污环节集气效率低，排气筒高度、数量不符合标准，管道跑冒滴漏，物料储存、运输未采取有效防扬尘、防挥发措施。

三、实施步骤

本次专项排查整治工作分四个阶段推进，整体完成时间根据辖区实际确定，原则上不超过6个月：
（一）动员部署与企业自查阶段（2026年4月至5月上旬）

组织召开专项工作培训及部署会，邀请环保治理专家对低效失效治理设施政策及要求进行技术培训，明确排查整治范围、标准、步骤及各部门职责。各地分局（中心）对辖区表面涂装和铸造行业企业开展政策宣贯。

企业对照本方案及相关法规、标准开展全面自查，如实填报《表面涂装/铸造行业污染治理设施自查表》，梳理问题并制定初步整改计划，将自查结果报送属地主管部门。

（二）全面排查与清单建立阶段（2026年5月中旬—2026年6月）

由市局组建联合排查检查组，配备便携式监测设备，对辖区企业开展逐户现场排查，必要时可开展现场监测。

对照企业自查表，重点核查治理设施工艺、运行、监测等情况，对发现的问题逐一建档，形成低效失效治理设施问题清单，明确问题类型、整改要求、责任主体及初步整改时限，交办属地督促企业整改到位。对于现场检查发现的
（三）分类整改与督导落实阶段（2026年4月20日—2026年5月20日）

针对问题清单，实行分类施策、限期整改，属地环保部门全程跟踪督导，确保整改到位。
立行立改类：对台账不全、运维不规范、轻微无组织排放等简单问题，督促企业在15个工作日内完成整改；

限期整治类：对设备不规范、工艺需优化、监测设施缺失等问题，督促企业制定详细整改方案，明确整改措施、资金投入、完成时限，原则上3个月内完成整改；

淘汰更换类：对采用明令淘汰工艺、无整改价值的低效失效设施，责令企业立即停止使用，限期完成淘汰或更换为先进适用治理工艺，原则上3个月内完成整改；

长效提升类：对基础较好的企业，引导其升级改造治理设施，完善自动化控制系统和监测监控体系，争创环保绩效分级B级及以上水平。

（四）总结提升阶段（2026年10月20日—2026年6月20日）

企业完成整改后提交整改验收申请，各地分局（中心）应开展现场核查，对整改达标、符合要求的，予以销号；对整改不到位、逾期未完成的，依法依规处理；

全面梳理专项工作情况，总结经验做法，分析存在的共性问题，建立表面涂装和铸造行业污染治理设施长效管理机制，定期开展“回头看”，防止问题反弹。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市局加强组织领导，统筹推进各项工作，定期召开工作推进会，协调解决排查整治中遇到的重点、难点问题，确保工作落地见效。大气科负责对排查整治工作进行组织和技术指导，提供排查企业清单；支队负责制定工作方案，组织检查组，配备便携式监测设备，开展现场检查，必要时可开展现场监测。制定问题清单，交办属地进行整改、查处；各地分局（中心）负责督促辖区企业完成问题整改，对违法行为进行查处，履行属地监管职责。
（二）强化技术支撑

组建由环境监测、行业专家、治理技术人员组成的技术指导组，配合排查整改，为企业提供治理工艺选型、设施改造、运维管理等技术咨询，指导企业科学整改。
（三）严格监管执法

对排查中发现的突出环境违法行为，依法依规采取责令停产整治、罚款、查封扣押等措施；对拒不整改、虚假整改的企业，纳入环境信用黑名单，实施联合惩戒；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四）强化宣传引导

通过政府官网、微信公众号、企业座谈会等多种形式，宣传专项工作的重要意义及相关环保法规、标准，曝光典型违法案例，引导企业自觉履行环保责任，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良好氛围。
五、工作要求

提高思想认识：各单位、企业要充分认识本次专项工作的重要性，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严格按照方案要求推进各项工作，杜绝形式主义、走过场；

严把整改质量：坚持“整改不到位不放过、责任不落实不放过”，对整改工作实行全过程跟踪，确保治理设施改造、淘汰后能够实现稳定达标排放；

强化信息报送：各单位要明确专人负责信息报送，按时报送工作进展、问题清单、整改情况等资料，确保信息畅通、数据准确。

附：1.表面涂装/铸造行业污染治理设施自查表
2.低效失效治理设施排查整治要求

3.低效治理技术清单

4.废气治理工艺失效(不规范)情形认定

附1

表面涂装/铸造行业污染治理设施自查表
	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地址
	

	
	环保联系人
	
	联系电话
	

	产污环节
	污染因子
	已采取的治理措施
	是否满足管理要求
	拟采取的整改措施

	
	
	
	
	

	
	
	
	
	

	
	
	
	
	

	
	
	
	
	

	
	
	
	
	

	
	
	
	
	

	
	
	
	
	

	
	
	
	
	

	
	
	
	
	

	
	
	
	
	


备注：产污环节请填写具体产生污染物的生产设施或点位，污染因子包含颗粒物、VOCs。

附2

低效失效治理设施排查整治要求
本附件从工艺、装备、运行维护及控制系统等方面提出除尘、VOCs治理设施的排查重点及分类整治要求。

总体要求

除尘重点排查电极、滤袋（筒）的更换情况；VOCs重点排查有机废气收集，燃烧工艺燃烧温度和补充空气燃烧情况，吸附剂装填、再生和更换情况。风机风压、风量应符合企业烟气特征和治理设施需求。治理工艺达不到设计、环评、许可及排放标准要求的，应进行整改。物理断开非必要的废气旁路，因安全生产等因素必须保留的，大气环境重点排污单位通过安装烟气自动监测设施，其他涉气排污单位安装流量、温度等监控设施，并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鼓励通过DCS远程控制并记录旁路开启信息。

除尘设施排查整治要求

（一）除尘工艺及装备排查整治要求

1.排查检查重点

根据企业粉尘特征排查除尘工艺适用性，重点排查烟气量、湿度、温度、烟尘浓度、杂质含量、比电阻、过滤风速等参数以及集气罩分布、收集能力与除尘工艺、产尘特征的匹配性。重点检查除尘设施静电发生器压降、功率、电场数量、滤料材质、滤袋数量、预处理方式、清灰方式等与烟气特征的匹配性。排查部分除尘效率较低的除尘工艺是否作为主除尘或唯一除尘工艺。检查粉尘无组织排放点位除尘设施覆盖情况。

2.治理要求

企业应根据烟气特征选择合适的除尘工艺，淘汰水膜（浴）除尘、湿法脱硫除尘一体化等低效除尘技术，禁止将旋风除尘、多管除尘、重力沉降等简易除尘技术及其组合作为唯一或主要除尘方式。湿式（电）除尘一般作为高效除尘的补充除尘措施，对于入口颗粒物浓度超过100mg/m3的，不应作为唯一或主要除尘设施。除尘设施应覆盖所有无组织排放点位，做到无可见烟粉尘外逸。烟气进入除尘设施前应满足除尘设施的技术要求。当原烟气温度过高时，应采取降温措施；当原烟气粉尘浓度过高时，应采取预除尘措施。风机风压、风量应符合企业烟气特征并和治理系统要求相匹配。静电除尘电场数量、振打频率、静电发生器功率等应与烟气特征、排放限值相匹配。袋式除尘器滤袋数量、滤料、清灰方式和频率等应与烟气特征、排放限值要求相匹配。

（二）除尘设施运行维护排查整治要求

1.排查检查重点

重点检查排放浓度、除尘器阻力、积灰、布袋更换、布袋压差、过滤风速、风机功率、卸灰方式等与除尘设施运维规范的匹配性

2.治理要求

企业应定期维护，按时更换除尘设施及其耗材；卸、输灰应封闭，确保不落地或产生二次扬尘。使用过滤式除尘工艺的，应自动、定期进行清灰等操作，并依据设计寿命、压差变化、破损情况等及时更换滤料；使用静电除尘的，应避免极板等严重积灰，及时更换损坏的电极；使用湿式除尘工艺的，应及时补充新鲜水、处置和沉淀物。
VOCs治理设施排查整治要求

（一）有机废气收集系统排查整治要求

1.排查检查重点

检查有机废气是否“应收尽收”，高、低浓度有机废气是否进行分质收集；检查风管是否存在破损，连接处是否存在泄漏；检查是否采用密闭性好的风阀，是否可以在控制系统中实现远程控制，电信号反馈是否正确。对于采用排气罩收集的，重点检查风罩和开口风速是否满足规范要求，采用风速仪等设备进行现场抽测。采用车间整体换风的，重点检查车间的负压收集和开口（孔）部位关闭情况及通排风系统设计合理性。

2.治理要求
有机废气收集管道应合理布局，减少软管和法兰连接；软管连接长度不宜过长，不应缠绕、弯折；废气收集管道无破损，不应存在感官可察觉泄漏，正压管道应加强法兰、软管连接处的泄漏检测。应急排口的阀门应处于常闭状态，鼓励采用自动阀门，并由控制中心进行开关操作，保存阀门开启状态、开度等信号电子记录；应急阀门不宜采用密闭效果不好的蝶阀等。采用车间整体换风收集的，车间厂房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应保持封闭状态，除人员、车辆、设备、物料进出时，以及依法设立的排气筒、通风口外，门窗及其他开口（孔）部位应随时保持关闭，鼓励使用双层门、自动门；涉VOCs环节的生产车间应保持微负压，鼓励安装负压计。
（二）VOCs治理工艺及装备排查整治要求

1.排查检查重点

分析VOCs治理工艺（含停产和检维修情况下）、预处理措施、处理能力是否与VOCs废气气量、组分、排放特征等匹配。对治理设施进出口VOCs浓度进行监测，评估废气浓度、处理效率是否达标。检查吸附装置中活性炭等吸附剂填充量是否符合规范要求，是否存在废气不经过吸附剂的现象；检查吸收装置中吸收剂循环量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2.治理要求
淘汰采用单一低温等离子、光氧化、光催化、非水溶性VOCs废气采用单一水喷淋吸收及上述技术的组合工艺（除异味治理外）。对于中高浓度有组织废气，根据废气中有机物的回收价值和处理费用进行经济核算，优先选用回收工艺。成分复杂、不具回收价值的，应采用燃烧等销毁工艺进行治理。鼓励采取减风增浓等措施，减少废气产生量，提高废气污染物浓度。采用燃烧工艺处理含卤素有机废气时，应进行必要的预处理并开展净化后烟气的二噁英自行监测。易反应、易聚合的有机物不宜采用吸附-脱附再生工艺。采用吸附工艺的，应对有机废气进行必要的降温、除湿和除尘等预处理；根据废气处理量、污染物浓度以及吸附剂更换周期、动态吸附容量确定装填量。治理设施的处理能力应根据满负荷运行、非正常工况等多种情况下的最大废气产生量确定。
（三）VOCs治理设施运行维护排查整治要求

1.排查检查重点

检查治理设施是否同步运行；检查是否设有非必要旁路，应急旁路是否有效管控；吸附剂、吸收剂、催化剂、蓄热体、过滤棉等治理设施耗材是否定期更换，废过滤棉、废催化剂、废吸附剂、废吸收剂、废有机溶剂等是否及时处置；现场根据风量、治理设施的有效作用体积测算有机废气在治理设施中的停留时间，是否符合设计规范的要求。检查燃烧设施的运行温度是否在设计值范围内，是否具有助燃燃料的管道等。对于采用将有机废气引入高温炉、窑进行焚烧的，检查有机废气是否作为燃料气通过火嘴或助燃空气引入火焰区，是否同步运行，是否存在旁路系统。检查吸附设施吸附剂是否存在破损以及是否及时更换，吸附床是否存在积水、积灰、堵塞等现象。检查冷凝温度是否在设计值的范围内，检查一定时期内回收液体量的变化情况；检查吸收循环泵是否正常开启，吸收剂是否按时、足量更换。

2.治理要求
治理设施较生产设备“先启后停”，废气收集系统、处理设备等发生故障或检修时，对应的生产工艺设备可以立即停止的应停止运行，不能立即停止的应安装备用治理设施。除安全考虑和特殊工艺要求外，禁止开启稀释口、稀释风机。应取消非必要旁路，因保障安全生产确需保留的应急类旁路应通过安装自动监测设备、流量计等方式加强监管，并保存历史记录；工业涂装、包装印刷等溶剂使用类行业生产车间原则上不设置应急旁路。直燃式废气焚烧炉（TO）、蓄热式热力焚烧炉（RTO）、采用高温炉（窑）处理有机废气的，废气在燃烧装置的停留时间不少于0.75s，正常运行时燃烧温度不低于760℃；催化燃烧炉（CO）和蓄热式催化焚烧炉（RCO）等燃烧温度一般不低于300℃。进入VOCs燃烧（焚烧、氧化）设备的废气需要补充空气进行燃烧、氧化反应的，排气筒中实测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换算为基准含氧量为3%的大气污染物基准排放浓度。利用锅炉、工业炉窑、固废焚烧炉焚烧处理有机废气的，烟气基准含氧量按其排放标准规定执行。进入VOCs燃烧（焚烧、氧化）设备中废气含氧量可满足自身燃烧、氧化反应需要，不需另外补充空气的（燃烧器需要补充空气助燃的除外），以实测质量浓度作为达标判定依据，但装置出口烟气含氧量不得高于装置进口废气含氧量。对于采用一次性吸附工艺的，吸附剂不宜采用蜂窝活性炭，并应按设计要求定期更换，更换下来的吸附剂应封闭保存；对于采用吸附-脱附再生工艺的，应定期脱附，并进行回收或销毁处理。定期查看催化剂、蓄热体压差，对堵塞部件及时维护。采用冷凝工艺的，不凝尾气的温度应低于尾气中污染物的液化温度，对于油气回收，冷凝温度一般应控制在-75℃以下。采用吸收工艺的，吸收剂宜选择低挥发性或者不挥发、对废气中有机组分具有高吸收能力的介质。对于VOCs治理产生的废吸附剂、废催化剂、废吸收剂等耗材，以及含VOCs废料、渣、液等，应密闭储存，并及时清运处置；鼓励储存库设置VOCs废气收集和治理设施。
附3

低效治理技术清单

	序号
	技术名称
	工艺、设施简介
	技术缺陷
	应用(排除)范围

	1
	洗涤、水膜(浴)、文
丘里湿式除尘技术
	该技术为采用洗涤、水膜(浴)、文丘里等单一湿法除尘及以上技术组合的除尘净化工艺。
	除尘效率低。
	排除范围：(1)易燃易爆粉尘气体洗涤净化；(2)高温高湿、易结露，黏性，含油，含水溶性颗粒物气体除尘；(3)预除尘。

	2
	低效干式除尘技术
	该技术为利用颗粒物的重力、惯性力和离心力等机械力，采用重力沉降、惯性除尘、旋风除尘等干式除尘技术及其组合的除尘净化技术。
	除尘效率低，单独使用颗粒物难以稳定达标排放。
	排除范围：(1)预除尘；(2)低浓度除尘。

	3
	正压反吸风类袋式除尘技术
	该技术为采用正压过滤和反吸风方式清灰，且无排气筒，直接排放的袋式除尘技术。
	易形成无组织排放，清灰能力弱，无法实现连续监测，排空高度不够。
	应用范围：全行业烟气除尘。

	4
	烟气湿法除尘脱硫一体化技术
	该技术湿法除尘与湿法脱硫在一个装置内进行，前后端无其他除尘设施。
	除尘效率低，单独使用颗粒物难以稳定达标排放。
	排除范围：低浓度除尘。

	5
	水喷淋脱硫技术
	该技术以水为吸收剂(不含脱硫剂),与烟气接触吸收烟气中的二氧化硫。海水脱硫工艺除外。
	水对二氧化硫的吸收率很低且不稳定，吸收的二氧化硫易重新析出。
	应用范围：全行业烟气脱硫。

	6
	电子束法脱硫技术
	该技术利用电子加速器产生的等离子体氧化烟气中硫氧化物，产物与加入的氨气反应生成硫酸铵。
	治理效率低，能耗高，技术经济性差，不能稳定达标。
	应用范围：全行业烟气脱硫。

	7
	烟道中喷洒脱硫剂的
脱硫技术
	该技术在烟道中直接喷洒气态或液态脱硫剂，吸收脱除烟气中的硫氧化物，且无专门反应器。
	脱硫效率低，无法确保稳定达标运行。
	应用范围：全行业烟气脱硫。

	8
	无法评估治理效果的
脱硫、脱硝技术
	脱硫脱硝剂成分不清，去除原理不明，无法通过药剂或副产物进行污染物脱除效果核查评估的治理技术。
	无法准确评估脱硫脱硝效果，难以确保稳定达标运行，
易造成污染物转移排放。
	应用范围：全行业烟气脱硫、脱硝。

	9
	未配备吸收处理装置
的氧化法脱硝技术
	未配备脱硝副产物碱吸收装置和蒸发结晶等处理装置的氧化法(含添加氧化助剂)脱硝技术，无法实现氮平衡分析。
	容易造成隐蔽排放、转移排放。
	应用范围：全行业烟气脱硝。

	10
	烟道中喷洒脱硝剂的脱硝技术
	该技术直接在烟道中喷脱硝剂，吸收脱除烟气中的氮氧化物。SCR和SNCR工艺除外。
	脱硝效率低，无法确保稳定达标运行。
	应用范围：全行业烟气脱硝。

	11
	VOCs(挥发性有机物)
洗涤吸收净化技术
	该技术仅采用水、酸液、碱液洗涤吸收工业废气中的VOCs。
	对非水溶性、无酸碱反应性的VOCs无净化效果。
	排除范围：水溶性或有酸碱反应性的VOCs处理。

	12
	VOCs光催化及其组合净化技术
	该技术利用二氧化钛等光催化剂，通过紫外光、可见光激活并氧化VOCs。
	光催化反应速率慢、产物不明，应用于VOCs治理时处理效率低。
	应用范围：有组织排放的VOCs治理。排除范围：恶臭异味治理。

	13
	VOCs低温等离子体及其组合净化技术
	该技术利用气体分子在电场作用下产生的激发态分子、电子、离子、原子和自由基等活性物种，降解废气中有机污
染物分子。
	大部分挥发性有机物分子在低温等离子体场中降解矿化不完全；目前低温等离子体净化设施普遍存在装机功率不足、反应时间不充分、处理效率低等问题；分解产物不明、生成臭氧等二次污染物。
	应用范围：全行业VOCs治理。
排除范围：恶臭异味治理。

	14
	VOCs光解(光氧化)
及其组合净化技术
	该技术利用污染物分子吸收短波长紫外光，引发污染物分子化学键断裂，同时废气中的氧气或水分子吸收短波长紫外光后，产生包括臭氧和羟基自由基等在内的活性物种与
污染物分子发生降解反应。
	光氧化光电转换效率低，反应装置有效光辐射能量普遍不足；应用于工业废气处理时，处理效率低；反应产物不明。
	应用范围：全行业VOCs治理。
排除范围：恶臭异味治理。


附4

废气治理工艺失效(不规范)情形认定
	废气种类
	收集/治理工艺
	失效情形
	依据
	备注

	VOCs
	采用外部排风罩收集
	在距排风罩开口面最远处的

VOCs无组织排放位置，控制风速低于 0.3 m/s
	《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 37822—2019）
	

	VOCs
	密闭收集
	在密闭空间中操作或采用全密闭集气罩收集方式，未保持负压运行。需设置成正压的，未建设内层正压、外层微负压的双层整体密闭收集空间
	《关于加快解决当前挥发性有机物治理突出问题的通知》（环大气〔2021〕65号）
	

	VOCs
	活性炭吸附
	1、进入吸附装置的颗粒物＞1mg/m³ ；
2、进入吸附装置的废气温度＞ 40℃；

3、采用颗粒活性炭，箱体内风速＞ 0.60m/s；采用活性炭纤维毡，箱体内风速＞0.15m/s；采用蜂窝状活性炭，箱体风速＞1.20m/s。
	《吸附法工业有机废气治理工程技术规范》（HJ 2026—2013）
	两条结合可评估活性炭装填厚度是否满足要求。即：颗粒活性炭的厚度不小于0.3米，蜂窝状活性炭厚度不小于0.6米。

	VOCs
	活性炭吸附
	活性炭和气体的接触时间＜0.5s；
	 《工业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 （50019-2015）
	

	VOCs
	活性炭吸附
	颗粒活性炭碘值低于800mg/g；

蜂窝活性炭碘值低于650mg/g；活性炭纤维比表面积低于1100㎡/g
	《关于加快解决当前挥发性有机物治理突出问题的通知》（环大气〔2021〕65号）
	

	VOCs
	活性炭吸附脱附
	1、脱附温度＜90℃；

2、脱附管道、活性炭吸附箱无保温措施；

3、吸附周期＞100h；

4、单箱脱附时间＜4h；

5、无控制系统或控制系统未实现对设施关键参数进行调节控制并记录。
	工程实践

2025年《国家污染防治技术指导目录》
	

	VOCs
	沸石转轮吸附脱附
	1、脱附温度＜180℃；

2、脱附管道无保温措施；

3、无控制系统或控制系统未实现对设施关键参数进行调节控制并记录。
	工程实践

2025年《国家污染防治技术指导目录》
	

	VOCs
	催化燃烧（CO）
	1、催化剂床层的设计空速＞40000h-1；
2、催化燃烧温度＜300℃；

3、废气中含有Cl、S、F、P、Br等元素，导致催化剂中毒。
	《关于加快解决当前挥发性有机物治理突出问题的通知》（环大气〔2021〕65号）

《催化燃烧法工业有机废气治理工程技术规范》（HJ 2027—2013）
	

	VOCs
	蓄热燃烧（RTO）
	1、废气在燃烧室停留时间＞0.75s；

2、燃烧室燃烧温度＜760℃；

3、燃烧室截面风速＞2m/s；

4、无反烧和吹扫功能。
	《蓄热燃烧法工业有机废气治理工程技术规范》（HJ 1093—2020）
	

	颗粒物
	采用外部排风罩收集
	1、密闭罩控制风速＜0.4m/s；

2、排风柜、侧吸罩、下吸罩、控制风速＜1m/s；

3、上吸罩1.2m/s；

4、接受式排风罩5m/s
	《局部排风设施控制风速检测与评估技术规范》（AQ/T4274-2016）
	

	颗粒物
	袋式/滤筒除尘器
	1、运行阻力＞2000Pa；

2、脉冲喷吹清灰，过滤风速＞1.2m/min；

3、其他清灰方式，过滤风速＞0.6m/min。
	《工业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 （50019-2015）
	

	颗粒物
	湿式除尘
	洗涤、水膜（浴）、文丘里湿式除尘技术，除尘效率低，仅用于：易燃易爆粉尘气体洗涤净化；高温高湿、易结露，黏性，含油，含水溶性颗粒物气体除尘；预除尘
	《2025年国家污染治理技术名录》
	

	颗粒物
	干式除尘
	重力沉降、惯性除尘、旋风除尘等干式除尘技术及其组合的除尘净化技术，仅用于预除尘
	《2025年国家污染治理技术名录》
	

	颗粒物
	正压反吸风类袋式除尘
	采用正压过滤和反吸风方式清灰，且无排气筒，直接排放的袋式除尘技术
	《2025年国家污染治理技术名录》
	

	SO2
	双碱法
	1、无自动加药及记录装置；

2、pH＜5；

3、液气比＜2L/m³；

4、钙硫比＜1。
	工业锅炉及炉窑湿法烟气脱硫工程技术规范（HJ 462-2009）
	

	
	石灰石/石膏法
	1、无自动加药及记录装置；

2、pH＜5；

3、液气比＜10L/m³；

4、钙硫比＜1。
	工业锅炉及炉窑湿法烟气脱硫工程技术规范（HJ 462-2009）
	

	
	单碱法（钠碱法/钙碱法）
	1、无自动加药及记录装置；

2、pH＜5；

3、液气比＜5L/m³；

4、钙硫比＜1。
	工业锅炉及炉窑湿法烟气脱硫工程技术规范（HJ 462-2009）
	

	NOx
	SNCR
	1、喷射区温度不在850~1250℃范围；

2、未统计脱硝剂添加记录及时间；

3、氨逃逸＞8mg/m³。
	《火电厂烟气脱硝工程技术规范选择性非催化还原法》（HJ 563－2010）
	

	
	SCR
	1、高温催化剂烟气温度不在450～600℃范围；中温催化剂烟气温度不在250～450℃范围；低温催化剂烟气温度不在130～250℃范围。

2、未统计脱硝剂添加记录及时间；

3、烟气流速＞6m/s或＜4m/s；

4、氨氮比＞1.0，氨逃逸＞,2.6mg/m³
	《火电厂烟气脱硝工程技术规范选择性非催化还原法》（HJ 562－2010）

《化学工业炉脱硝装备》（/T47183—2026）
	


附件3

加油站油气回收系统专项检查工作方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加油站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20952-2020）和《随州市2026年生态环境执法工作计划》等法律法规及相关技术规范要求，持续深化挥发性有机物（VOCs）污染治理，有效控制加油站油气排放，改善区域大气环境质量，切实防范油气泄漏引发的环境风险，结合辖区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重点工作

以规范加油站油气回收系统建设、运行、维护管理为核心，对全市加油站进行现场检查，全面排查油气回收系统存在的安装不规范、运行不正常、维护不到位、数据传输不达标等问题，严厉查处擅自拆除、闲置、不正常使用油气回收设施等违法违规行为。压实加油站环境主体责任，推动油气回收系统稳定高效运行，提升油气回收治理水平，减少VOCs排放，助力打好蓝天保卫战，为2026年区域大气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提供有力保障。

二、检查范围

辖区内所有正在运营的加油站（含汽油、乙醇汽油销售站点），包括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所属加油站及各类民营加油站，涵盖储油、卸油、加油全环节的油气回收设施设备。

三、检查时间

2026年全年，分三个阶段开展，实行常态化检查与集中整治相结合：

（一）动员部署阶段（2026年4月—5月）：制定专项检查方案，明确检查内容、责任分工和工作要求；组织执法人员开展业务培训，熟悉油气回收系统相关标准、技术规范及检查方法；通过书面通知、现场告知等方式，督促各加油站开展自查自纠，全面梳理自身油气回收系统存在的问题并及时整改。

（二）属地自查阶段（2026年5月—8月）：属地分局（中心）通知辖区加油站，对照本方案检查内容，全面开展自查，梳理存在的问题，建立自查台账，制定整改措施，明确整改时限和责任人，及时完成整改。各地分局（中心）组织执法人员，对照检查表对辖区内加油站进行检查（少于15个加油站的全覆盖检查，多于15个加油站的至少检查15家）。

（三）市级抽查阶段（2026年9月—10月）：大气科、支队组织执法人员和第三方检测人员，联合商务部门，采取“台账核查+现场勘验+执法监测”相结合的方式，在全市范围内抽查10家加油站。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建立台账，明确整改要求、整改时限和责任单位，实行闭环销号管理；对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肃查处，确保问题整改到位。

（四）总结提升阶段（2026年11月）：全面梳理专项检查工作情况，总结检查成效和经验做法，分析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形成专项检查工作总结报告。健全加油站油气回收长效监管机制，强化日常管控，推动加油站油气回收管理常态化、规范化。

四、检查内容

围绕加油站油气回收系统全流程管控，重点检查以下内容，确保检查全面、细致、精准：

（一）油气回收设施安装与合规性情况。对加油站建设项目环评审批和排污许可手续、油气回收系统安装情况进行检查。

（二）检查油气治理台账制定情况。对加油站基本信息、加油过程、卸油过程、汽油销售量、油气处置装置等台账进行详细检查。

（三）检查油气治理措施落实情况。对加油枪集气罩密封情况、油气回收真空泵运行情况、油气回收管线连接情况、油气回收系统运行参数和关键指标等进行检查。

（四）检查大气污染物排放情况。对加油枪气液比、管线液阻、油气排放浓度检测记录进行检查，有条件的地方开展现场执法监测。

（五）检查储油罐及管道泄露情况。采用红外热成像仪对法兰、储罐进行检查，检查紧急泄放阀是否处于常闭状态。

五、执法依据

（一）检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四十七条“储油储气库、加油站加气站、原油成品油码头、原油成品油运输船舶和油罐车、气罐车等，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安装油气回收装置并保持正常使用”；《加油站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20952-2020）、《油品运输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20951-2020）等相关要求。

（二）处罚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储油储气库、加油加气站和油罐车、气罐车等，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安装并正常使用油气回收装置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整治。”
六、工作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要充分认识此次油气回收监督性抽测的重要性，强化责任意识、严格履职担当，把此次监督性抽测作为大气污染防治攻坚工作的重要环节来抓，强化组织领导，严格落实主体责任，确保取得实效。

（二）密切配合协作，形成工作合力。各单位要根据工作分工，加强沟通协作，推动检测工作有序开展。对现场检查、问题整改、执法查处等全过程，做到专项检查尽责到位。针对现场发现的各种屡督屡犯的问题，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严格处罚，不能以整改、停用等方式代替处罚。

（三）坚持问题导向，建立长效机制。严格落实我市关于挥发性有机物强化治理工作相关要求，将加油站、储油库、油罐车纳入日常环境监管的重要内容，建立长效机制，确保油气回收装置稳定正常运行、挥发性有机物减排到位。

（四）严格工作纪律，加强帮扶指导。各相关单位和个人要严格遵守廉洁执法各项规定，时刻牢记中央八项规定，严守作风纪律红线，扎实推进各项工作；现场检查要加强对加油站的帮扶，指导其对检查中发现的环境问题“举一反三”，全面自查自纠，确保整改实效，达到“开展一次行动，规范一个行业”的目的。

附：加油站油气回收情况现场检查表

附

加油站油气回收情况现场检查表
	一、设施设备检查

	加油枪
	是否安装油气回收型加汽油枪
	是(否(
	加油枪集气罩是否破损
	是(否(

	
	加油过程集气罩是否紧密贴在汽车油箱加油口
	是(否(
	当汽车油箱油面达到自动停止加油高度时，是否可以做到“跳枪即止”，不再向油箱内加油。
	是(否(

	加油软管
	是否配有拉断截止阀
	是(否(
	是否有裂纹、破损情况。
	是(否(

	加油机
	是否采用真空辅助方式密闭收集加油油气
	是(否(
	加油时油气回收泵是否正常工作
	是(否(

	
	加油机是否建设有油气回收铜管
	是(否(
	油气回收铜管上的开关是否处于常开状态。
	是(否(

	
	是否留有检测口
	是(否(
	检测口是否高于地面便于连接检测设备。
	是(否(

	
	检测口开关是否处于常关状态
	是(否(
	其他：
	是(否(

	卸油口
	各标号汽油卸油口阀门是否完全关闭
	是(否(
	卸油口是否安装油气回收接口。
	是(否(

	
	油气回收口阀门是否完全关闭
	是(否(
	卸油口是否安装直径为100mm的截流阀（或密封式快速接头）和帽盖，或采用变径连接。
	是(否(

	储油罐
	埋地油罐是否安装电子式液位计进行汽油密闭测量
	是(否(
	未安装油气处理装置（三次油气回收设备）的加油站，顶部安装了真空/压力阀（P/V 阀）的油气排放管上的阀门应保持常开。
	是(否(

	
	未安装油气处理装置（三次油气回收设备）的加油站，顶部安装了防火罩的油气排放管上的阀门需保持关闭。
	是(否(
	
	是(否(

	油气处理装置（若有）
	油气处理装置排放口是否距地平面高度不低于4m，油气排放管阀门应处于常开状态；
	是(否(
	油气处理装置是否为压力启动模式，且设定值为150pa时启动。
	是(否(

	
	卸油期间，油气处理装置是否保持正常运行。
	是(否(
	
	

	二、台账记录

	是否按照《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储油库、加油站》（HJ1118-2020）“附录G”建立排污单位环境管理台账
	是(否(
	查看加油站年度检测报告，是否每年按期开展检测并合格，检测项目是否存在缺项。检测项目包含油气处理装置（如有）排放浓度、气液比、液阻、密闭性、油气回收系统密闭点位油气泄漏检测、企业边界油气浓度无组织排放检测等6项。
	是(否(

	是否建立检查、维护、维修台账
	是(否(
	是否有油气回收系统使用维护制度。
	是(否(

	台账记录是否规范，是否完整，内容是否齐全
	是(否(
	是否每天至少检查油气回收系统1次，并填写日常检查记录。
	是(否(

	台账是否分别详细记录气液比、油气回收系统管线液阻、油气回收系统密闭性检测时间与结果，修复时间、采取的修复措施等。


附件4
移动源专项执法检查工作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持续强化移动源污染防治工作，精准打击移动源违法违规排放行为，切实改善区域大气环境质量，根据《2026年全市生态环境工作要点》、《随州市2026年生态环境执法工作计划》，结合随州市实际，制定本专项执法检查工作方案。

一、重点工作

紧盯重型柴油车弄虚作假、超标排放等环境违法行为，联合公安交警、交通等部门分季度开展路检路查以，用车大户入户抽查和重污染天气应急管控期间抽查；严肃查处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不合格、高排放机械在禁止使用区域内使用和未按照规定加装、更换污染控制装置问题；巩固机动车排放检验领域第三方机构专项整治行动成果，严厉打击检测数据弄虚作假等违法行为。依法严肃查处一批重大案件，公开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形成强大社会震慑效应，倒逼移动源污染减排，为蓝天“减负”。
二、任务分工

大气科负责对专项执法工作进行业务指导，提供相关清单，保障对机动车、非道路移动机械开展执法检测。支队负责对全市范围内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机动车维修企业、重型柴油车、非道路移动机械开展抽查；委托第三方行业专家对全市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检验数据进行分析、陪同检查；对抽查、检查问题形成问题清单，交办属地督促整改、依法依规查处，对于突出环境问题，必要时可提级查办。各地分局（中心）落实属地监管职责，负责本辖区内相关企业、车辆的清查整治。根据工作需要，可联合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交通运输部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共同开展检查。

三、检查对象、范围、检查内容
（一）检查对象

1.重型柴油车：重点为重型柴油货车、渣土车、混凝土搅拌运输车、营运客车等，覆盖物流园区、工矿企业、建筑工地等重点用车单位所属车辆，以及道路通行车辆。

2.非道路移动机械：包括挖掘机、装载机、推土机、压路机、叉车等，重点排查建筑工地、物流园区、工矿企业等作业场所使用的机械。

3.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全市开展机动车尾气排放检验的机构（I站）。

4.机动车维修企业：全市从事机动车尾气治理、排放维修的企业（M站）。

（二）检查范围

辖区内所有道路通行路段、重点用车单位停放地、非道路移动机械作业场所、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及维修单位。

（三）检查内容

1.重型柴油车污染防治检查

尾气排放达标情况，是否存在冒黑烟、超标排放等问题；车载排放诊断系统（OBD）是否正常运行，有无篡改、屏蔽OBD数据、加装作弊装置等行为；污染控制装置是否完好，有无擅自拆除、闲置、改装污染控制装置，不正常添加车用尿素等问题。

2.非道路移动机械污染防治检查

机械是否完成编码登记，有无未登记、违规使用未编码机械的行为；尾气排放是否达标，是否使用超过排放标准的非道路移动机械；机械污染控制装置是否正常运行，有无违规改装、拆除污染治理设备等问题；作业单位是否建立机械使用台账，落实机械排放管控要求。

3.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检查
是否按照国家检验标准规范开展检验工作，有无简化检验流程、篡改检验数据等行为；检验设备是否定期检定、校准，设备运行是否正常；是否存在替车检验、为不合格车辆出具虚假检验报告、超范围检验等违法违规行为；检验数据是否实时、完整上传至监管平台，档案管理是否规范。

4.机动车维修企业检查

是否具备机动车尾气治理维修资质；是否使用假冒伪劣配件维修排放控制装置，维修记录是否真实完整；是否存在为机动车违规改装、屏蔽排放污染控制装置等行为。

四、实施步骤

（一）动员部署阶段（2026年4月-5月中旬）

1.制定检查工作方案，明确各部门职责分工，细化检查任务和工作要求。

2.召开专项检查动员会议，传达工作部署，开展执法人员业务培训，提升检查能力。

3.通过官方网站、新媒体平台、企业告知书等形式，广泛宣传专项检查工作，引导相关单位和个人主动自查自纠。

（二）自查自纠阶段（2026年4月-5月）

各重型柴油车用车单位、非道路移动机械使用单位、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及维修企业，对照检查内容全面开展自查，梳理存在的问题，建立问题台账，制定整改措施，限期完成整改，并将自查整改情况上报专项检查领导小组。

（三）集中检查阶段（2026年6月-10月）

1.路检路查：联合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在重点路段、物流园区出入口等区域设置检查点，采用尾气排放监测、便携式检测设备等，对过往重型柴油车开展尾气排放抽查，依法查处超标排放车辆。

2.入户抽查：深入工矿企业、建筑工地、物流园区等场所，对在用重型柴油车、非道路移动机械进行现场检查和尾气排放监测，核查登记、使用及污染控制情况。

3.机构检查：对辖区内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维修企业开展抽查，采取现场核查、数据倒查、视频抽查等方式，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

4.线索核查：畅通举报渠道，对群众举报、上级交办、平台推送的违法线索，逐一核查处置，做到件件有回音、事事有落实。

（四）整改提升阶段（2026年7月-12月）

1.对专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下达整改通知书，督促责任单位限期整改，实行“台账式管理、销号式整改”；

2.对违法违规行为依法立案查处，情节严重的，依法从严处罚并公开曝光；

3.梳理专项检查工作情况，总结经验做法，查找薄弱环节，完善移动源污染防治长效监管机制。

五、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

各部门要高度重视移动源专项检查工作，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明确专人负责，细化工作举措，确保专项检查有序推进、取得实效。市局定期召开工作推进会，协调解决检查过程中的难点问题。

（二）严格规范执法

执法人员要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开展检查，规范使用执法文书，做到公正、文明、规范执法；坚持“零容忍”态度，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查处，形成高压震慑。要结合其他现场检查任务，如随机抽查、专项检查等，避免重复检查，多头检查，做到综合查一次，一次全查清。

（三）加强部门联动

加强与公安、交通、市监等部门联动配合，信息共享、线索移送、联合检查，形成监管合力，提升专项检查工作效率。

（四）强化宣传引导

充分利用各类媒体平台，宣传移动源污染防治政策和专项检查工作成效，曝光典型违法案例，引导社会公众参与监督，营造全民共治移动源污染的良好氛围。

（五）做好总结归档

专项检查工作结束后，各部门及时梳理工作情况，总结经验教训，形成工作总结报告；规范整理检查记录、执法案卷等资料，做好归档管理，为后续长效监管提供依据。

联系人：徐臣电话：19908666610

附：1.随州市机动车车检机构清单（I站）

2.随州市车辆维修机构清单（M站）
附1

随州市机动车车检机构清单（I站）
	序号
	检验机构名称
	地址
	咨询电话
	检测范围(检测线)

	
	
	
	
	轻汽(条)
	柴汽(条)
	重柴(条)

	1
	随州市全安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曾都区南郊柳树淌工业园
	0722-7160888
	1 
	2 
	1 

	2
	随州市随城车辆检测有限公司
	青年西路王府窑路口交叉口
	0722-7508088
	1 
	1 
	1 

	3
	随州市神农机动车安全技术检测有限公司
	曾都经济开发区星光工业园
	0722-7602666
	1 
	2 
	1 

	4
	随州市随南车辆检测有限公司
	随州高新区博大工业园
	0722-7516888
	2 
	1 
	1 

	5
	随州市华瑞汽车安全检测有限公司
	曾都区随州商贸中心文峰北路
	0722-3233288
	1 
	1 
	1 

	6
	随州市通达车辆检测有限公司
	随州市交通大道K126号
	0722-3599222
	2 
	1 
	0 

	7
	随州市顺安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随州市曾都区北郊九间屋村四组
	0722-3339888
	1 
	2 
	1 

	8
	随州市辰润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曾都区北郊清河路中段559号
	0722-7500669
	1 
	1 
	0 

	9
	广水市正路机动车辆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广水市十里城南工业园幢
	0722-6286928
	1 
	1 
	1 

	10
	湖北迎宾车辆检测有限公司
	湖北省广水市城郊乡城南村
	0722-6855888
	1 
	1 
	1 

	11
	广水市平运经营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广水市货运站院内
	0722-6292858
	0 
	1 
	1 

	12
	广水市捷达车辆检测有限公司
	广水市广水开发区鄂北大道222号
	0722-7085118
	0 
	1 
	1 

	13
	湖北易站通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广水市应广大道十里工业园区清水桥
	0722-7052668
	1 
	1 
	1 

	14
	随县欣盛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随县经济开发区1979号
	0722-4575955
	0 
	1 
	1 

	15
	随县圣地机动车安全技术检测有限公司
	随县勤劳村2组
	0722-3338670
	0 
	1 
	1 

	16
	湖北泓顺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随县洪山镇东山路236号
	0722-7085222
	1 
	1 
	0 

	17
	随州市随东车辆检测有限公司
	随州市曾都区蒋家岗工业园内
	0722-3804888
	1 
	1 
	0 

	18
	神通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随县殷店镇工业园
	0722-7085188
	1 
	1 
	0 

	19
	随州市星辰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随州市高新区淅河镇云龙街号1栋101
	0722-7115777
	0 
	1 
	1 

	20
	随州市随北机动车安全技术检测有限公司
	随县小林镇天梯大道163号
	0722-7600888
	0 
	1 
	1 

	21
	随州市鼎盛汽车检测有限公司
	湖北省随州市高新区交通大道K014号
	0722-3597666
	0 
	1 
	0 

	22
	随州市大随汽车检测有限公司
	湖北省随州市高新区裕民社区1栋1-2层01号
	0722-3287666
	1 
	1 
	1 

	23
	湖北诚南汽车检测有限公司
	湖北省随州市高新区十里铺村交通大道155号
	15071653733
	1 
	1
	0 


附2

随州市车辆维修机构清单（M站）
	序号
	业户名称
	地  址
	核准日期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
	随州市金鸿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湖北省随州市交通大道468号/大小车
	2021.5.26
	杨 峰
	15897593555

	2
	随州市华远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随州市青年路58号/大小车
	2021.5.26
	田 雄
	13872893166

	3
	湖北顺安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随州市西城沿河大道113号(随州宾馆院内)/小车
	2021.5.26
	叶小丰
	18307232344

	4
	随州市鹏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随州市经济开发区交通大道K056号/小车
	2021.5.27
	云曼曼
	15308669115

	5
	随州市新利众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随州市交通大道419号（黄龙加油站正对面）/小车
	2021.12.22
	张 琪
	13227227177

	6
	随州市奔奥达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随州市高新区交通大道K036号/小车（暂停）
	2022.4.30
	江  波
	18107228889

	7
	随州市新东方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随州市交通大道K007号/小车
	2022.11.1
	张添鑫
	17786738337

	8
	随州市茗辉日产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随州市南郊柳树淌解放西路449号/小车
	2022.11.4
	代兴菊
	13093274818

	9
	广水市恒春环保服务有限公司
	广水市城郊街道双岗社区十厂86号路
	2025.3.17
	杨诗云
	13797878962

	10
	随县昌舜汽车修理有限公司
	随县开发区6号路华润新能源对面/大小车
	2021.11.27
	汪祥明
	15586718999

	11
	随县紫俊汽车养护中心
	随县厉山镇烈山客车汽车站院内
	2022.2.17
	邱海波
	15586767908

	12
	广水市诚信汽车维修有限责任公司
	广水市应山办事处永阳大道（电信局旁）/小车
	2022.4.20
	汪洋
	18986432555

	13
	随州市宝信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市交通大道经济开发区都市化府2栋107号（暂停）
	2023.11.20
	周文
	15802770858

	14
	随县殷店镇同兴汽车修理部
	
	
	立兴心
	13997880357

	15
	随县皓晨汽车修理厂
	洪山镇南门路73号
	2023.8.15
	谭伟
	13477334055


注；曾都9家，随县5家，广水2家。

附件5

城镇污水处理厂专项检查工作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新修订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压实城镇污水处理厂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全面排查整治超标排放、设施不正常运行等突出环境问题，保障全市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根据省、市生态环境执法工作部署，按照《随州市2026年生态环境执法工作计划》工作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专项检查工作方案。
一、检查对象与内容
(一)检查对象

全市范围内城镇污水处理厂，实现城市、乡镇污水处理厂全覆盖、无死角。

(二)检查内容
1.新标准执行情况：是否严格落实最新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出水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总氮等主要指标持续稳定达标排放，是否存在超标排污、无证排污、超许可排污以及规避监管排污等违法行为。

2.污染防治设施运行：生化处理、深度处理、消毒、脱氮除磷等核心处理设施是否正常运行，运行参数是否合理，是否存在擅自停运、闲置污染防治设施，是否设置旁路偷排、暗管排污等问题，设施运维台账是否完整规范。

3.自动监控管理：出水在线监测设备安装、联网、校验、运维是否规范，监测数据传输是否真实、准确、完整，是否存在篡改、伪造监测数据、屏蔽监测设备信号等行为，异常数据处置、报告流程是否规范，运维记录是否可追溯。

4.排污许可落实：排污许可证申领、延续、变更手续是否齐全有效，是否严格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开展排污活动，自行监测方案、监测频次是否达到要求，台账记录、执行报告是否规范完整，污泥处置、药剂使用、进出水水量水质等相关台账是否清晰可追溯。

5.环境风险防控：环境应急预案编制、备案是否齐全，应急物资储备是否充足、完好可用，雨污分流系统是否完善，应急池、事故池管理是否规范，是否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是否存在水体污染、污泥泄漏等环境安全隐患。

二、工作安排

(一)动员部署阶段（2026年1－2月）

市局组织召开全市污水处理厂新标准宣贯培训及工作提醒会，传达新标准要求，提醒企业提前做好应对，避免出现环境违法问题。制定专项检查工作方案，明确检查标准、工作流程、执法规范和纪律要求。各县（市、区）生态环境部门梳理辖区内城乡污水处理厂详细清单，建立基础信息台账，明确检查重点对象和优先级。

(二)检查阶段（2026年3－7月）

对污水处理厂的现场检查分两阶段进行。

1.属地自查阶段（3-6月）。各地分局（中心）按照培训会议及方案的要求，组织对辖区内城镇污水处理厂进行现场帮扶检查，填写现场检查表。

2.市级抽查阶段（6-7月）。支队会同水科、城区监测站组成现场检查组，对全市污水处理厂运行情况进行抽检，现场采样监测，如实记录检查情况。发现的突出环境问题，严格按照执法流程固定现场证据，规范制作现场调查及询问笔录，必要时，市级提级查办。
3.组织开展“零点行动”（全年）。市局根据断面达标、环境风险等要求，不定期组织开展“零点行动”，突查污水处理厂排污情况。
(三)汇总督办整改阶段（7月-8月）

市级抽查结束后，形成最终问题清单，并交办属地限期整改、依法依规查处。整改及查处情况报送市局，形成闭环管理。
(四）总结提升阶段（9月）
全面总结专项检查工作中的工作成效，深入提炼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做好检查成果运用，曝光典型案例，发挥警示震慑作用。

三、工作要求

(一)压实工作责任，确保检查实效

水科履行统筹抓总职责，支队做好方案制定、人员调度、督导督办等工作，确保专项检查有序推进；各县（市、区）生态环境部门要高度重视，履行属地监管职责，抽调业务骨干，严格按照检查标准和要求开展专项检查工作，不走过场、不留死角。

(二)规范执法行为，提升执法水平

全体检查人员要严格遵守生态环境执法程序，坚持亮证执法、文明执法、规范执法，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检查标准开展检查，准确适用法律条款，规范制作执法文书，妥善固定违法证据，确保执法行为合法合规。要尊重企业合法权益，耐心解读相关法律法规和新标准要求，引导企业主动配合检查、自觉落实整改责任。要结合其他现场检查任务，如随机抽查、专项检查等，避免重复检查，多头检查，做到综合查一次，一次全查清，
(三)严守纪律规矩，强化宣传引导

检查人员要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严守廉洁自律各项规定，对违反纪律规矩的，一经发现严肃处理。对检查工作不力、进展缓慢、问题突出的地方，市局将严肃约谈问责，确保专项检查取得实效。

联络员：魏雅坤    联系方式：13667135752
附：1.随州市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明细表及随州市乡镇污水处理厂明细表
2.随州市城镇污水处理厂现场检查表

附1

随州市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明细表
	县市区
	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名称
	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日处理能力

（万吨/天）
	备注

	随县
	随县污水处理厂(随县绿泉源水质净化有限公司)
	随县经济开发区星炬社区居民委员会十二组
	王亚举
	18673158186
	1
	

	广水市
	马都司污水处理厂

（十里污水处理厂）
	随州市广水市十里街道吴畈村南200米
	徐兵

	
15072972224
	2
	

	
	正源污水处理厂

（应山污水处理厂）
	广水市城郊乡双岗村涂家湾(九里河桥桥头)
	李超
	17786528206
	6
	

	
	深港污水处理厂

（广水污水处理厂）
	广水市武胜关镇
	马超群
	13886897765
	3
	

	中心城区
	随州市污水处理厂
	望城岗路市污水处理厂
	王新江
	13872158115
	10
	

	
	随州市城南污水处理厂（复旦水务）
	随州市淅河镇光华村四组
	李洪俊
	0722-4555265
	5
	

	
	曾都区城北污水处理厂（随州国祯，含工业污水）
	随州市曾都区交通大道762号随湘宾馆巷子内
	蔡晨光
	15871228002
	2
	

	
	随州高新区淅河污水处理厂（光大水务，含工业污水）
	随州市浙河镇魏家贩溃水村左岸
	吴翔
	15926658225
	2
	

	合计
	8座
	
	
	
	31
	


随州市乡镇污水处理厂明细表
	县市区
	污水处理厂名称
	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日处理能力（吨/天）
	备注

	随县
	高城镇污水处理厂
	随州市随县高城镇新屋村下蒋家湾东北800米
	王国能
	15826751738
	600
	

	
	殷店镇污水处理厂
	殷店镇西南向漂水河下游西岸，殷店镇金塔村村五组处
	黄稳
	18571628970
	2000
	

	
	草店镇污水处理厂
	随县草店镇
	陈家国
	18727952723
	1000
	

	
	小林镇污水处理厂
	随州市随县小林镇
	周政
	13554250837
	2500
	

	
	淮河镇污水处理厂
	随县淮河镇铁山居委会十组
	饶洁
	13227227228
	800
	

	
	万和镇污水处理厂
	随县万和镇污水处理厂门口
	王慧
	15997880326
	1500
	

	
	尚市镇污水处理厂
	凸塆西侧
	申涛
	17786260039
	800
	

	
	唐县镇污水处理厂
	唐县镇紫金居委会三组
	冷冬梅
	15071657585
	4000
	

	
	吴山镇污水处理厂
	随县吴山镇
	刘忠
	13682383784
	1000
	

	
	新街镇污水处理厂
	随州市随县新街镇污水处理厂
	刘慧
	18771386528
	1000
	

	
	安居镇污水处理厂
	随县安居镇厉均路涢水大桥西
	张强
	15013753686
	1500
	

	
	澴潭镇污水处理厂
	随县环潭镇柏树岗村桥口湾
	刘贵军
	13774133181
	2000
	

	
	洪山镇污水处理厂
	随县洪山镇裴家岩子水田附近
	张金涛
	13607281366
	3000
	

	
	三里岗镇污水处理厂
	湖北省随州市随县三里岗镇
	刘良忠
	13597836843
	1000
	

	
	柳林镇污水处理厂
	随州市随县柳林镇污水处理厂
	孙艳华
	15158190930
	600
	

	
	均川镇污水处理厂
	随州市随县均川镇污水处理厂前
	刘习富
	13377811220
	1500
	

	
	万福镇污水处理厂
	随州市随县万福店镇
	李志丹
	18727941769
	800
	

	
	万和镇污水处理二厂
	湖北省随州市随县万和新城居委会四组
	方征
	18672224488
	600
	

	
	长岗镇污水处理厂
	随州市大洪山长岗镇333省道与喻家湾村交界处
	宋玉林
	13774133056
	300
	

	广水市
	杨寨镇污水处理厂
	广水市杨寨镇杨寨村朱家岗湾
	唐亚庆
	13696739934
	2000
	

	
	陈巷镇污水处理厂
	广水市陈巷镇轭头湾村八组
	唐亚庆
	13696739934
	1200
	

	
	长岭镇污水处理一厂
	广水市长岭镇永阳村二组（砖厂院内）
	唐亚庆
	13696739934
	2500
	

	
	马坪镇污水处理厂
	广水市马坪镇黄金畈村西南侧500米处
	唐亚庆
	13696739934
	1600
	

	
	关庙镇污水处理厂
	广水市关庙镇张湾村朱家湾
	唐亚庆
	13696739934
	700
	

	
	余店镇污水处理厂
	广水市余店镇余店村八组
	唐亚庆
	13696739934
	3000
	

	
	吴店镇污水处理厂
	广水市吴店镇东门楼村竹园
	唐亚庆
	13696739934
	600
	

	
	郝店镇污水处理厂
	广水市郝店镇军民路52号
	唐亚庆
	13696739934
	1500
	

	
	蔡河镇污水处理厂
	随州市广水市蔡河镇污水处理厂
	唐亚庆
	13696739934
	700
	

	
	李店镇污水处理厂
	广水市李店镇李店社区二组
	唐亚庆
	13696739934
	900
	

	
	太平镇污水处理厂
	随州市广水市太平镇污水处理厂
	唐亚庆
	13696739934
	700
	

	
	骆店镇污水处理厂
	广水市骆店镇骆店社区吴家大湾
	唐亚庆
	13696739934
	600
	

	
	长岭镇污水处理二厂
	广水市长岭镇永阳村二组（砖厂院内）
	唐亚庆
	13696739934
	1000
	

	曾都区
	万店镇污水处理厂
	随州市曾都区万店镇小河沟村九组
	蔡晨光
	15871228002
	1600
	

	
	何店镇污水处理厂
	随州市曾都区何店镇
	蔡晨光
	15871228002
	1600
	

	
	洛阳镇污水处理厂
	随州市曾都区洛阳镇金鸡岭村六组姜家洼
	蔡晨光
	15871228002
	1600
	

	
	府河镇污水处理厂
	曾都区府河镇污水处理厂东侧100米
	蔡晨光
	15871228002
	2000
	

	总计
	36座
	
	
	
	50300
	


附2

随州市城镇污水处理厂现场检查表
	序号
	县市区
	污水处理厂名称
	处理工艺
	设计处理能力（吨/日）
	实际处理能力（吨/日）
	运营单位名称
	在线实时数据（COD、NH₃-N、TP、TN、流量）
	运行状态（污泥沉降比（%）、活性污泥颜色、爆气是否正产、污泥产生量、含水率及处置去向）
	管网进厂前、厂内是否存在溢流口，具体位置及溢流去向
	现场检查存在的问题

	1
	
	
	
	
	
	
	
	
	
	

	2
	
	
	
	
	
	
	
	
	
	

	3
	
	
	
	
	
	
	
	
	
	

	
	
	
	
	
	
	
	
	
	
	

	
	
	
	
	
	
	
	
	
	
	


附件6

表面涂装、铸造行业固体废物专项检查工作方案

为持续深化长江经济带“清废行动”和“打废行动”，落实固体废物环境治理相关要求，严密防控环境风险，规范表面涂装、铸造行业固体废物环境管理，严厉打击非法贮存、转移、处置违法行为，按照《随州市2026年生态环境执法工作计划》工作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专项检查工作方案。

一、重点工作
全面排查我市表面涂装（含喷涂作业的专用汽车及零部件制造、铸造、钢构企业）、铸造行业固体废物（危险废物、铸造一般固废）产生、收集、贮存、转移、利用、处置全过程环境风险，严厉打击非法倾倒、露天堆放、台账缺失、危废混存、转移联单不规范等突出违法行为，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健全固废环境管理长效机制，坚决防范固体废物污染环境事件发生，确保全市固废环境安全稳定。

二、检查范围

全市范围内有喷涂作业的专用汽车及零部件制造企业、钢结构制造企业，铸造企业（含熔炼、造型、清理、表面涂装工序），配套的固体废物贮存、转运、处置场所。

三、检查时间

2026年4月—2026年10月

四、检查重点内容

（一）环评与排污许可执行情况

固体废物产生种类、数量、去向是否与环评、排污许可一致；新增固废产生环节、贮存场所是否依法报批环评或变更排污许可；排污许可证中固废管理要求落实情况。

（二）铸造企业一般固废管理
铸造废渣、废砂、除尘灰、氧化皮、炉渣、废耐火材料等分类收集、规范堆放、防扬散防流失；是否存在露天堆放、随意倾倒、混入生活垃圾等问题；固废堆场是否硬化、防渗、防雨、围挡，标识清晰；综合利用去向是否合法（如制砖、铺路、再生砂等），台账完整、可追溯。

（三）表面涂装企业危险废物管理

重点核查以下危废：漆渣、废涂料、废稀释剂、废固化剂、废过滤棉、废活性炭、废矿物油、废乳化液等。

申报：是否依法申报登记、纳入危废管理计划；

贮存场所：危废暂存间防风、防雨、防晒、防渗、防渗漏、防扬散；分类分区存放、标识规范（危废标签、警示标志齐全）；

台账记录：危废产生、收集、贮存、转移、处置全链条台账完整、真实、可追溯；

转移联单：危废转移必须执行联单制度，联单与台账、合同、处置资质一一对应；

处置去向：危废必须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严禁无证处置、非法倾倒、跨省（市）无资质转移；

应急预案：危废意外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备案、演练情况；

严禁漆渣、废活性炭等危废混入一般固废堆放或处置。

（四）台账与信息化管理

企业是否建立一般固废、危险废物管理台账（电子+纸质）；台账包含产生日期、种类、数量、来源、去向、经办人、运输单位、处置单位等；一般固废是否按要求录入湖北省固体废物管理信息系统，危险废物是否按要求录入湖北省危险废物监管物联网系统数据真实完整；合同、票据、联单、检测报告等原始凭证留存齐全、归档规范。

五、实施步骤

（一）动员部署（2026年4月底前）

印发方案，召开动员部署会，明确任务分工、时间节点、工作要求。

（二）企业自查自纠（5月上旬）

属地环保部门通知企业，对照方案开展全面自查，建立问题清单，立行立改、闭环管理；6月30日前将自查报告及台账资料报属地生态环境分局。

（三）现场集中检查（5月下旬—7月）

市生态环境局牵头，联合各地分局（中心）执法人员、行业专家组成检查组，组织检查培训，开展现场检查。对发现的突出环境问题现场取证，交办属地督促企业进行整改、依法查处，必要时，市级提及查办。

（四）整改闭环销号（7月—9月）

督促企业限期整改、对账销号；对重大问题、整改不力、拒不整改的企业，依法从严处罚并公开曝光。

（五）总结提升（10月）

总结经验，完善制度，建立固废长效监管机制。

六、工作要求

一是压实工作责任。充分认识固废专项检查的重要性，压实排查责任，杜绝形式主义，确保排查无盲区、无死角。固废科负责对专项检查工作进行组织和技术指导；支队负责制定工作方案，组织检查组，开展现场检查，制定问题清单，交办属地进行整改、查处；各地分局（中心）负责督促辖区企业完成问题整改，对违法行为进行查处，履行属地监管职责。
二是深化协同联动。专项检查与低效失效环保设施专项行动深度融合、一并开展，结合每季度随机抽查、专项执法行动，实行综合查一次，杜绝重复检查。

三是坚持服务导向。坚持执法与服务并重，指导企业完善固废管理体系、提升规范化水平、拓宽综合利用渠道，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推动行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四是规范闭环管理。做好排查、交办、整改、复查、总结闭环管理。

（联络员：魏雅坤，联系方式：13667135752）

附件7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和竣工环境保护设施

自主验收专项执法检查工作方案
为持续强化对建设项目“三同时”及自主验收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督促建设单位进一步落实环境保护主体责任，严肃查处建设项目违反“三同时”制度、未经验收擅自投运、未按要求向社会公开验收报告等环境违法行为，严惩自主验收弄虚作假行为，充分保障自主验收的客观性、真实性、准确性，不断提高“三同时”及自主验收工作质量，特制定本方案。

一、检查对象

2023年以来审批的建设项目(不含核与辐射项目)。

检查内容

(一)建设项目“三同时”制度落实情况
1.环保设施及资金情况。建设项目初步设计文件中是否编制环境保护篇章、落实防治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措施以及环境保护设施投资概算；建设单位是否将环境保护设施建设纳入施工合同并配备相应资金。
2.环评文件是否需要重新报批情况。建设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是否与环评文件、批复文件或环境保护设施设计要求一致，发生变动的，建设单位是否在变动前开展环境影响分析，经判定属于重大变动的，是否重新报批环评文件。
3.政策及批复执行情况。环境保护设施和措施与主体工程施工是否同步配套建设；建设过程中是否造成生态破坏或环境污染；是否落实国家产业政策；是否落实环评批复文件中环境监理要求等。
(二)自主验收工作合规性

1.验收程序合规性。建设单位存档的验收报告和其他档案资料是否完整；建设项目竣工、开始调试、完成验收报告、完成排污许可手续、登录国家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信息平台填报信息等验收时间节点和周期是否满足《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相关规定；验收报告的公开时间节点、公开平台、公开内容等方面是否满足《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有关要求；验收报告公示期满后5个工作日内，在国家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信息平台填报信息是否全面、正确，与现场情况是否一致。
2.自主验收报告基本内容。检查报告中环评审批情况、排污许可证申领情况等环保手续信息是否真实；建设项目的基本情况、工程变动情况、环境保护设施和生态保护措施等基本内容是否真实、准确；主要污染物种类、排放去向、排放总量等污染物排放信息；环境保护设施类型、数量、安装位置、调试运行效果、自动监测设施安装联网情况等环境保护设施信息等信息是否真实。
3.验收监测情况。检查监测单位、监测点位、因子、频次、方法和设备、监测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措施是否符合标准要求；监测结果评价是否合理、可信，是否可以全面反映建设项目污染物排放及对环境的影响；验收支撑材料是否有效。

4.验收检查意见。检查其验收范围是否符合实际，验收依据是否充分、合理，环境保护设施验收合格的结论是否可信。
5.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检查每项需说明情况的内容是否清晰、详实、可信，必要的支撑文件是否完整、可靠、有效。

检查形式与时间安排

支队负责对2023年以来省级及以上审批的建设项目全覆盖检查，市级审批建设项目进行抽查。各地分局（中心）负责对辖区建设项目进行检查。

(一)梳理谋划阶段（2026年4月至5月上旬）
市局负责对2023年以来市级以上审批的建设项目、各分局（中心）负责对本级审批的建设项目进行全面梳理，形成省级及以上审批、市级审批、县级审批三个层级的建设项目“三同时”及自主验收动态信息清单。市局于5月初组织全体参与专项行动人员开展培训。
(二)组织实施阶段（2026年5月中旬至10月）
支队、各地分局（中心）将建设项目“三同时”及自主验收专项执法检查工作纳入“双随机、一公开”检查范畴，依托建设项目“三同时”及自主验收动态信息清单，持续加强对建设项目“三同时”及自主验收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

支队负责对生态环境部和省生态环境厅审批的建设项目，在项目开工建设后至投入生产或使用1年内，至少完成一轮监督检查，并对市级审批项目进行抽查。各地分局（中心）负责各自辖区内建设项目抽查检查，检查清单报送支队。

市级及以下审批项目抽查比例不低于5%，对有违法违规记录、高污染高排放高风险、信访投诉较多的建设项目应提高抽查比例，实施靶向监管。
(三)交办整改阶段（2026年5月至11月）
各地检查情况报送支队汇总。支队检查发现的问题清单交办属地生态环境部门督促相关企业进行整改。对违反“三同时”管理规定、自主验收弄虚作假等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违法行为要及时立案查处。对发现的突出环境违法行为现场固定执法证据，必要时市级提级查办。

工作要求

(一)强化建设项目信息动态管理。4月底前全面梳理各自辖区内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审批的建设项目信息，进一步建立完善建设项目“三同时”及自主验收动态信息清单，每季度末前对信息清单进行更新，实施动态管理。对于新审批的建设项目，纳入信息清单开展“双随机、一公开”检查；对于现有建设项目，收集了解建设项目环评审批、开工建设、投产(或使用)、竣工验收等信息，在信息清单内进行更新；对于已完成竣工验收且已完成监督检查发现问题整改工作的建设项目，纳入日常环境监管。

(二)压实建设单位及验收第三方机构相关责任。各地在检查中，对发现的建设单位未落实“三同时”及自主验收主体责任，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行为，要依法严肃查处。发现承担验收监测工作的第三方机构未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有关标准、规范和规程等开展监测活动的，要依法进行查处；涉及资质认定管理及涉嫌出具虚假或不实检验检测报告的，及时移送市场监管等部门依法实施行政处罚及信用惩戒；涉嫌犯罪的，及时移送公安机关。发现受建设单位委托负责验收调查或承担验收报告编制的第三方机构，因未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有关标准、规范和指南等查验、记载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和调试情况、编制验收报告，致使自主验收弄虚作假行为成立的，在依法对建设单位进行处罚的同时，还应督促建设单位依据合同约定追究第三方机构相应责任。
(三)加强问题整改督办。各地应对检查中发现的环境问题以及支队交办的问题实施清单式管理，在严格依法查处环境违法问题的同时，持续加大对环境问题整改情况的督办力度，督促建设单位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制定整改方案、明确整改措施和整改时限，确保按期完成整改。
(四)强化工作统筹。市级统筹，加强帮扶、调度，确保执法检查工作取得实效。各地分局（中心）每月27日前上报各地专项执法检查工作情况，整理并上报典型案例。

各地于2026年4月底前报送1名联络人。专项执法检查联络人负责每月28日前报送专项执法检查进展情况和典型案例等，每季度末更新相关信息后报送建设项目动态信息清单。各地于2026年11月30日前报送专项执法工作总结及专项执法检查台账。
联系人：石慧      联系电话：19972219098


